成人高等教育电子学历注册姓名、年龄更改处理办法一览表
	毕业生和学校提供的有关材料
	同音字
改名不改姓
	改姓，名改非同音字，或改动两个字以上
	年龄相差两个月
（阴阳历问题）
	年龄相差一年内
	年龄相差一年以上
	材料提供者

	A. 更名的书面申请和新身份证复印件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学生

	B. 户籍资料，如常住人口登记卡等，如系复印件，应有审核部门印章（红印）和审核人的签名、审核日期等
	√派出所章
	√县级局
	√派出所章
	√派出所章
	√县级局章
①
	学生

	C. 办理更改姓名的学生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有关证明材料，需加盖公安机关红印
	√派出所章
	√县级局
	
	√派出所章
	√县级局章
②
	学生

	D. 户籍所在地公证部门出具的有关姓名变更的“公证书”
	
	√
	
	
	√
③
	学生

	E. 学校进行审核的书面意见，同时加盖学校印章和审核人的签名、日期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学校

	F. 学校审核身份证原件后由审核人签署的“复印件与原件一致”等字样的身份证复印件
	√
	√
	√
	√
	√
	学校


注：
①“√”为必备材料。其中①②③个别地区因清理身份证号，修订部分重复身份证号码，会由户籍地派出所直接发给居民“关于身份证号码更改的通知”，持此通知者，无需提供县局级证明，可参照“年龄相差一年内”栏提供材料。
②涉及改年龄牟取加照顾分（如年满25周岁加20分）的一律不予受理，可从其录取名册上查阅有无“照顾分”来判断。
